
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

校内兼职教学督导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湄职院教﹝2018﹞2 号 

为加强对兼职教学督导员的管理，提高教学督导工作的

质量，使我院教学督导工作更具效率，根据《湄洲湾职业技

术学院教学督导工作条例（修订）》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 

一、遴选条件 

1、爱岗敬业，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；思想政治

素质好，作风正派，办事公道，敢说真话，具有较高威信；

服从管理，有团队合作精神； 

2、具有较好的信息化教学能力，有较强的沟通能力、

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，能熟练操作办公软件，会使用移动端

（智能手机）软件； 

3、担任一线教学工作至少 5 年以上，职称原则上在讲

师及以上，身体健康，有一定教学或教学管理经验，较熟悉

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体系，掌握一定的教育教学理论。 

二、工作职责 

校内兼职督导员的工作职责由基本职责和专项职责组

成。 

基本职责：参与课堂教学评价活动，每个督导员每周完

成半天工作日（1 个上午或下午）督导工作，每次至少听 2

次课，并负责对接教学楼区教学巡视，以及对二级院（系）

在岗值班情况进行抽查。并将听课评教、巡视情况及时通报

反馈给相关院系和质量监控中心；每学期为改进学院教学管

理工作提出一条具体建议（若建议被学院采纳，在职称评聘

时可抵大学学报 1 篇）；根据要求，按时向质量监控中心提

交学期工作计划与上一阶段工作总结，每个月至少参加 1 次

督导工作分析会。 



专项职责：参加质量监控中心组织的专项督导活动，如

课堂教学评价、教学院系评估、顶岗实习巡查、专项教学秩

序检查等活动。 

三、待遇 

校内兼职教学督导员履行基本工作职责和参加质量监

控中心组织的专项督导活动，完成工作任务，每人每周 1 个

上午或下午工作绩效津贴为 100元。完成专项职责工作任务，

其绩效津贴由质量监控中心统计上报学院人事处，学院根据

课时工作量进行发放。校内兼职教学督导员完成以上督导任

务时，每学年按完成 100 学时计算（学时折算教师工作量的

系数为 5）。 

四、日常管理与考核  

校内兼职教学督导员的日常管理和考核由质量监控中

心负责。质量监控中心负责检查校内兼职教学督导员基本工

作职责的履行情况，其参与专项督导活动，负责记录和监督。 

校内兼职督导员的考核每年一次，考核称职，学院予以

继续聘任，考核不称职，学院予以解聘。 

五、附则 

本办法由质量监控中心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 



附件 1 

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校内兼职教学督导员申请表 
 

姓    名  性 别  
出生

日期 
 

身份证号  
政治

面貌 
 

毕业院校  
最高

学历 
 

专    业  
毕业

时间 
 

工作单位  职务、职称  

电子邮箱  电话  

申请人声明 

 

本人申请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校内兼职督导员资格，愿意

以独立身份参加相关工作，自觉遵守《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校

内兼职督导员管理办法(试行)》等有关规定。同时声明本表所

填各项真实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所在单位意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项目归口管理

部门意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院长办公会议

意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